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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

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

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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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时 3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局势 

 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S/1998/318) 

 主席(以英语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恢复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

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今天的会议标志着安理会在全面和具体地处理秘书长 1998 年 4 月 13 日的关

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所载建议的持续努力中

又迈出一步,该报告是按安理会在其 1997 年 9 月 25 日的声明中的要求提出,载于

文件 S/1998/318  

 继安全理事会成员之间磋商之后,我受权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回顾 1998 年 4 月 13 日秘书长关于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

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的报告 安理会重申它根据 联合国宪章 负

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强调区域安排 区域机构和会员国联盟在

从事这个领域的活动方面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安理会重申,区域安排或区域

机构采取的所有这种行动,包括强制执行行动,均应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八章

第五十二 第五十三和第五十四条执行 安理会还强调,所有这些行动均必须

遵循所有国家主权 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以及 1993 年 5 月 28 日安理

会主席声明中提出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原则  

安全理事会欢迎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42 至 44 段中提出的看法,特别是有

关非洲的部分 安理会认识到安理会授权区域或分区域组织,或会员国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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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采取行动,可以是一种有效对付冲突局势的办法,并且赞扬为维持和平与安

全作出努力并采取主动行动的会员国及区域和分区域组织 为了加强安理会

监测它所授权的任何活动的能力,安理会表示准备每当审议这种授权时就审查

适当措施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会员国和区域及分区域组织之间在

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各种不同合作情况中已建立广泛的各种安排与关系,并

指出监测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应该按照维和行动的具体情况,包括参照正在进行

的和平努力,来加以调整 但是一般而言,维和行动应该有明确的任务,包括目标

说明 接战规则 妥善的行动计划 脱离接触的时限和定期向安理会提出报

告的安排 安理会申明,高标准的行为要求对维和行动的成功至关重要,并回顾

联合国在确立维持和平的一般标准方面所起的作用 安理会强调,特派团和维

和行动必须确保其人员尊重和遵守国际法,包括人道主义 人权和难民法  

安全理事会还认为,必要或适宜时,在特派团和维和行动中纳入某些民事

部分,例如处理政治和人权问题的部分,也可以加强对这种活动的监测 在这方

面,安全理事会还认识到,配属一个联合国联络官员或联络小组可以改善安理会

同参与进行由安理会授权但由会员国联盟或区域或分区域组织执行的行动的

人员之间的信息流动 根据秘书长的建议及安理会 1998 年 9 月 18 日第

1197(1998)号决议第 8 段的提议,安理会表示准备考虑,经与有关的会员国和区

域或分区域组织协商后,在这种维和行动派驻联络官 关于由区域或分区域组

织执行的维和行动,安理会也表示准备与有关的会员国和区域或分区域组织协

商,考虑在该组织的总部派驻联络官是否有用  

安理会还强调,改进信息的流动和交流可以加强对这种维和行动的监测,

而改进信息交流的办法除其他外可以象班吉协定执行情况非洲监测团那样定

期提交报告,以及由安理会成员同执行这种维和行动的区域及分区域组织和会

员国 部队派遣国和其他参与其事的会员国定期举行简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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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同意秘书长的看法,认为同由区域或分区域组织或会员国联

盟执行的维和行动一起共同部署联合国观察员和其他人员,是既能监测由安理

会授权的部队的活动又有助于和平进程的更广阔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办法 安

理会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这种协作虽然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可行,但共同部署

可以对维持和平工作作出重要贡献,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联合国观察团与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监测组一起部署,就是范例  

安全理事会强调,当联合国的部队与区域或分区域组织或会员国的部队

一起部署时,在联合国与有关的区域或分区域组织或会员国联盟之间建立明确

的合作和协调框架至关重要 这种框架应该列明目标,审慎划分联合国与有关

的区域或分区域组织或联盟各自的作用和责任,以及部队相互作用的领域,并就

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作出明确规定 安理会还强调,确保在行动的指挥 控制和

后勤方面维持联合国特派团的身份和自主权至关重要  

安全理事会促请会员国及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确保充分向安理会通报它

们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活动 安理会承诺与参与这种活动的会员国及区域

和分区域组织定期协商,以便利这种通报  

 本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 S/PRST/1998/35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下午 1时 40分散会  


